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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 对欧盟、美国、日本和我国部分甜味剂、香料的相关法规、标准进行了分析，比较研究其在酒类产品中的添

加种类及限量。同时，结合我国酒类产品出口的扣留事件，为酒类企业在关于甜味剂使用方面提出了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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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n some sweeteners and spices in EU, USA, Japan and China were analyzed. Especially, the varieties 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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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美、日本等先进国家科技发达，技术领先，特别是

在与健康相关的食品检测领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、物力。
无论是在仪器制造方面， 还是代表检测水平的技术标准

研发及更新方面， 或是关于食品安全指标的法规制修订

方面都处于前沿。 现阶段我国仍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外贸

型国家，每年向美国、日本、欧盟等国家出口大量产品，酒

类产品即是其中之一，出口酒类产品包括白酒、黄酒等多

种类型。欧美、日本等国家为保护本国消费者及酒类生产

商的权益，通过标签、添加剂等法规对进口酒类产品进行

控制管理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国外此类法规政策会在一定程

度上形成技术性贸易措施，其中包括了标签、食品添加剂

等多种方式、手段。 比如，国内外对于食品添加剂本身安

全性的评估差异及限量范围的界定标准的不同都会形成

技术性贸易措施。国内一直很重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，

相关安全及管理的研究成果很多[1-8]。 笔者通过对欧盟、
美国、日本等国家酒类产品有关的添加剂、香料等法规进

行梳理研究， 分析上述国家在食品添加剂方面对我国酒

类产品出口形成的技术贸易措施，并提出应对措施，以期

能够对我国酒类产品特别是白酒产品出口起到参考作用

和指导意义。

1 欧盟、美国、日本，中国甜味剂、香料法规、标准及限量

1.1 欧盟

欧盟将食品添加剂分为 3 类：色素、甜味剂及之外的

其他各种添加剂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欧盟法规、指令中有

明确阐述和界定。欧盟通过颁布法规、指令对食品添加剂

的名称、定义、种类、使用范围以及限量水平进行规范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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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甜味剂的使用范围及限量在条例(EU) No 1129/2011
附录 II (1)][9] 中有明确规定， 内容包含了乙酰磺胺酸钾

(E950)(安赛蜜)、阿斯巴甜(E951)、环己基氨基磺酸及其

钠盐和钙盐(E952)(甜蜜素)、糖精及其钠盐、钾盐和钙盐

(E954)、三氯蔗糖(E955)等多种甜味剂。 其附件-附件 2-
A 部分表 2 的第 27 行是关于酒精饮料的规定，酒精饮料

法定名称在条例(EC) No 110/2008[10]中进行了准确定义。
不同类型酒精饮料中甜味剂的使用限量在条例 (EU) No
1129/2011 的 E 部分 “授权的食品添加剂和在食品类别

中的使用条件”的第 14 点中有详细阐述。 笔者列出了酒

类产品特别是白酒中可能出现的甜味剂(如安赛蜜、阿斯

巴甜、甜蜜素、糖精及其钠盐、钾盐和钙盐、三氯蔗糖等)
的使用范围及限量(见表 1)。

欧盟食品添加剂的一个特点是香料未列入食品添加

剂范畴，而是单独一个门类，详见欧盟香料法规。
1.2 美国

美国联邦法规(CFR)第 21 章 [11]是“食 品 和 药 品”法

规。 在 21CFR 172[12]法规中，列出了可以应用于食品的甜

味剂种类及限量范围，其中，可能与白酒产品相关的甜味

剂 有 ：172.800-乙 酰 磺 胺 酸 钾 (安 赛 蜜 ) (CAS 注 册 号

55589-62-3)、172.804-天门冬酰苯氨酸甲酯(阿斯巴甜)、
172.829-纽甜(CAS 注册号 165450-17-9)、172.831-三氯

蔗糖、180.37-糖精、糖精铵、糖精钙和糖精钠等。 在法规

189[13]部分，规定了禁止用于人类食物的物质。 189.135 中

明确规定：甜蜜素及其衍生物禁止添加到人类食物中。在

联邦法规中， 上述几种甜味剂———乙酰磺胺酸钾 (安赛

蜜)、天门冬酰苯氨酸甲酯(阿斯巴甜)、纽甜、三氯蔗糖为

多用途食品添加剂，可以作为以甜味剂、风味增强剂或甜

味增强剂等多种目的效果进行使用。 糖精、糖精铵、糖精

钙和糖精钠为临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， 临时允许是

指对于该食品添加剂产生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，现

阶段可以用于食品。
上述甜味剂的使用规定：乙酰磺胺酸钾、纽甜，可用

于联邦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法 401 节制定的标准中所允许

使用的食品， 肉类和家禽类食品除外， 达到预期效果即

可。 《联邦食品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》[14]第 IV 章是关于食

品的法规， 其中，Sec.401.[21USC§341](即联邦食品、药

品、化妆品法 401 节)介绍了食品的定义和标准。 天门冬

酰苯氨酸甲酯可以用于食品， 对在一些热饮及烘焙食品

中的用量进行了规定。 三氯蔗糖的使用遵照 GMP，达到

预期效果即可。糖精、糖精铵、糖精钙和糖精钠，作为营养

性甜味剂的代用品，仅可用于特殊膳食，在饮料、烹饪及

餐桌、加工食品中对该甜味剂的使用进行了限量规定。
联邦法规第 21 章 170[15]部分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、

安全等内容进行了总体介绍。 172 部分中的食品添加剂

为允许直接加入用于人类食品的添加剂；172.510 包含了

天然香料物质和与香料有协同作用的天然物质， 规定了

各种天然香料和天然香料辅助剂安全用于食品中应遵循

和符合的原则与条件， 所列物质均是植物或从植物中提

取的天然物质。同时，规定了使用范围；172.515 是关于合

成香料物质和辅助剂法规，包括了一些醇类、酯类、酸类

等，如：己酸乙酯、乳酸乙酯等，此类物质的使用原则有 2
条：遵照 GMP，按照能够产生预期效果的最低量使用；可

以单独或结合其他公认为安全或经过验证的香料、 辅助

剂组合使用， 应预先核准或依照本部分对应章节管理。
173 部分是介绍人类消费食品中允许间接使用的食品添

加剂。
1.3 日本

日本食品添加剂法规、 限量的制订主要是参考联合

国粮农组织(FAO)、世界卫生组织(WHO)、美国及欧盟的

一些法规、标准，相关食品法规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负责发

布。例如：在 1974 年，厚生劳动省颁布了日本第 1 部食品

安全卫生法规《食品卫生法》。 日本将食品添加剂分为 4
类：指定食品添加剂；天然食品添加剂；来源于植物和动

物的天然香精、香料；一般添加剂[16]。 这其中，指定食品添

加剂中某些种类的物质， 也会在中国白酒固态发酵过程

中产生，下面列出部分甜味剂和香料的限量(序号依照法

规原文)：
甜味剂：13.阿斯巴甜、14.安赛蜜钾、147.糖精、148.糖

精 (可溶性糖精)、206. 三氯蔗糖 (三氯蔗糖半乳甘露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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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)、268.纽甜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本禁止在食品中添

加甜蜜素。各甜味剂使用限量：法规中未列出阿斯巴甜在

食品中的应用范围及限量；安塞蜜钾-葡萄酒、其他酒等

-0.50 g/kg，高 浓 度 产 品 应 稀 释 后 使 用；糖 精 (可 溶 性 糖

精)、 糖精钠列出的使用范围及限量不包含酒类相关产

品；三氯蔗糖(三氯蔗糖半乳甘露聚糖)-清酒、配制清酒、
葡萄酒、其他酒等-0.40 g/kg，高浓度产品应稀释后使用。

白酒中可能出现下列物质：18.乙醛、19.乙酰乙酸乙

酯、23.戊醇、39.异戊醇、41.异戊酸异戊酯、42.异戊酸乙

酯、45.异戊醛、46.异丁醇、47.异丁醛、48.异丙醇、89.甲酸

异戊酯、133.乙酸乙酯、317.丁醇、319.丁醛、324.糠醛及其

衍生物(不包括公认的高毒性物质)、325.丙醇、383.丁酸

乙酯、385.丁酸丁酯等在日本法规中被定义为香料，并且

规定只可用于调香。
1.4 中国

我国食品添加剂法规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等。 食品添加剂使用应首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，然后依照 GB2760—2011[17]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中的规定使用，该标准包括了食

品添加剂、食用香料等共 2314 种添加剂，规定了使用范

围、原则及限量，所有食品添加剂均通过国际食品添加剂

联 合 专 家 委 员 会 (JECFA) 的 安 全 性 评 估 。 在 国 标

GB2760—2011 表 A.1 中， 列出了下列几种甜味剂在配

制酒中的添加限量： 糖精钠-配制酒-0.15 g/kg， 以糖精

计；环己基氨基磺酸钠、环己基氨基磺酸钙(甜蜜素)-配

制酒-0.65 g/kg，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；乙酰磺酸钾(安赛

蜜) 未列在酒类产品中的添加限量； 三氯蔗糖 - 配制酒

- 0.25 g/kg，发酵酒 - 0.65 g/kg；表 A.2 列出可在各类食品

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：阿斯巴甜、纽甜。
国标 GB2760—2011 附录 B 中规定了食用香料、香

精的使用原则。 其中 2 条原则： ①在食品中使用食用香

料、香精的目的是使食品产生、改变或提高食品风味；②
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。 表 B.3 为允许使用的食品用合成

香料名单，包含了乙酸乙酯、己酸乙酯等多种酒类产品中

可能存在的酯类、醇类。

2 欧美、日本等国对我国出口酒类产品的食品添加剂技

术贸易措施

从历年来出口欧美、 日本的酒类产品的扣留数据来

看(见表 2)：2003 年至今，因食品添加剂问题，出口美国

的共有 2 例扣留事件，分别为鸡尾酒和水果鸡尾酒；出口

欧盟有 1 起，为黄酒；出口日本的有 18 起，包含了黄酒、
蒸馏酒等多种类型。

3 讨论

3.1 欧盟、美国、日本与我国甜味剂法规、限量的比较

综上所述， 出口酒类产品以出口日本受阻现象最为

严重，主要是其中的甜味剂问题。笔者以酒类产品主要是

白酒中可能添加的安赛蜜、甜蜜素、阿斯巴甜、糖精钠、三

氯蔗糖、纽甜等甜味剂为例，对欧盟、美国、日本与我国相

关添加剂的种类及限量进行了对比。上述甜味剂中，美国

与日本法规禁用甜蜜素。欧盟对上述甜味剂在啤酒、果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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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低酒精浓度饮料中的使用限量进行了规定。 美国将甜

味剂按不同用途分为甜味剂、 风味增强剂或甜味增强剂

等。其中，安赛蜜、纽甜不能在肉类和家禽类食品中使用；
阿斯巴甜、三氯蔗糖可广泛应用于食品；糖精、糖精铵、糖

精钙和糖精钠作为营养性甜味剂的代用品， 仅可用于特

殊膳食。 未单独列出各种甜味剂在酒类饮料中的限量范

围。日本甜味剂法规中，规定了安塞蜜钾在葡萄酒和其他

酒中的限量范围；规定了三氯蔗糖在清酒、配制清酒、葡

萄酒、其他酒中的限量范围。中国国标规定：糖精钠、环己

基氨基磺酸钠、 环己基氨基磺酸钙可以在配制酒中限量

添加；三氯蔗糖可以在配制酒和发酵酒中限量添加；阿斯

巴甜和纽甜允许在食品中适量使用。
3.2 应对欧盟、美国、日本甜味剂、香料技术贸易措施

可以看出，以出口日本的产品受阻最为严重。原因可

能主要是：第一，相较于欧美国家，我国出口至日本的酒

类产品种类、数量、批次更多；第二，日本国内检测机构对

我国酒类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工艺更加熟悉。 出口日本的

产品受阻主要是非法添加甜蜜素造成的， 因甜蜜素而导

致 18 批次的产品出口受阻，包括鸡尾酒、果酒、黄酒、蒸

馏酒等多种产品类型。 其中，蒸馏酒共 4 例，以蒸馏酒中

的浓香型白酒为例。若严格依照国标生产，浓香型白酒不

会 存 在 甜 味 剂 问 题。 因 为 中 国 固 液 法 白 酒 标 准 GB/T
20822—2007[18]明确规定“固态法白酒未添加食用酒精及

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”，国标 GB/T10781.1—
2006[19]也规定浓香型白酒不能添加任何甜味剂。 因此，严

格按照国标生产的浓香型白酒，不会存在甜味剂问题。当

然， 也存在一些中小企业未严格按照国标生产而引入了

非窖池本身发酵产生的物质的情况。
针对上述出口产品因甜味剂受阻情况， 当酒类产品

计划出口至欧盟、美国特别是日本等国家时，应特别注意

以下 4 方面：第一，对方国禁用的甜味剂应严格禁止在产

品中添加，像美国、日本等国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甜蜜素；
第二，某些种类的甜味剂，对方国不禁用，但规定不能在

酒类产品中使用，也必须禁止在产品中添加；第三，对方

国没有禁用，但是明确规定了在酒类产品中的使用限量。
若产品中需添加该种类的甜味剂， 应严格控制在限量范

围之内。 同时，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；第四，各国的法规、
标准均在不断更新中。 应特别关注出口国可用食品添加

剂的种类及限量法规的更新与变化。 尽管国外技术贸易

措施对国内酒类出口产品是一种限制和制约， 从某种意

义上，对我国酒类生产、管理也具有积极的一面，可以促

进国内出口企业更好地遵守生产规范，从生产、管理、技

术等方面提高自己、完善自己，保证产品的高品质。 作为

监管机构，因为信息上能够掌握更多的资源，需要及时向

企业传达政策变化信息，及时调整经营生产，尽量减少信

息闭塞而造成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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